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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0        证券简称：*ST厦华        公告编码：临 2021-060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之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下发的《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855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的有关意见和要求，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华电子”或“公司”、“上市公司”）会同相关各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逐项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三季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13.96 万元，同比大幅增加，主

要由于农产品销售增加。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8,657.80 万元，占前三季度的 95%，

且同比和环比大幅增加。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业务经营模式、主要

商品类别、主要供应商和客户、采购及销售单价、毛利率等情况，说明相关业务

是否为新增贸易业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情形。如是，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后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并结合

相关财务数据，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终止上市风险；（2）结合各类产品实际销

售情况，说明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季节性

规律；（3）报告期分别向前五名客户销售的产品类别、销售额、销售比例、以

及是否为新增客户，说明公司与前五名客户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客

户、是否实现产品最终销售，以及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断依据；

（4）报告期分别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产品类别、采购额、采购比例、以及是

否为新增供应商，说明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供

应商，主要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往来，以及交易是否存在

商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断依据；（5）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和商业实质，说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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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收入的确认政策，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一、结合相关业务经营模式、主要商品类别、主要供应商和客户、采购及销

售单价、毛利率等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是否为新增贸易业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如是，请列示扣除相关影响

后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金额，并结合相关财务数据，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终止上

市风险； 

回复： 

（一）公司业务经营模式 

2018 年至今，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农产品及食品供应链管理等业务。经

营模式系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的判断结果进行采购、存储、在适当的时

机进行销售。公司针对不同的业务，由总部下设的事业部或专业子公司经营。 

2021年度，公司三种主要供应链管理经营模式如下： 

（1）进口冻牛肉/猪肉供应链管理业务（经营主体为母公司和控股子公司） 

公司根据市场预测，采用委托进口商或自营方式，进口巴西、阿根廷等国家

冻牛肉/猪肉。公司通过发展优质的供应链渠道（国外工厂或国企），集中大批

量采购现货或期货以获得采购成本价格优势，再根据市场行情分批销售。 

公司预付 20%-40%首付款，待供应商货物装船或货物清关后获取可提货通知

后安排支付尾款，全款支付后货物所有权归属公司，公司再安排运输车辆提货存

放在第三方专业冷链仓库中，后续根据市场行情整柜或拆柜出售。公司在此供应

链管理过程中承担运输费用、仓储费用。进口牛肉/猪肉属于卖方市场，所以公

司一直坚持先采购货源，确保有现货的情况下进行销售。目前，销售给国内客户

达到 20家以上（部分为自然人客户），前十名客户销售占比为 75%。 

进口冻肉需要进海关监管库，检疫合格并取得四证后转储至公司租入的冻库，

客户至冻库提货。 

（2）鲜牛肉供应链管理业务（经营主体为母公司） 

2021 年，公司取得国内知名品牌“科尔沁”热鲜牛肉品类的国内经销权，积

极拓展江浙沪闽等农批市场分销商户。上游货物供应链管理上，公司与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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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年度采购计划，预付采购资金保证货物稳定的生产供应，协商达成有一定市

场竞争力的供货价格，制定具体生产供货周计划，确保生产厂家按质按量稳定货

物供应。在下游销售渠道管理上，公司重点拓展消费能力较高的终端市场，支持

终端商户开发下游分销渠道，公司全方位提供货物冷链运输服务、提供有市场竞

争力的供货价格、协助客户开发新市场。产品质量把控上，公司外派人员驻厂负

责监督生产过程，验收产品品类、品质及实际交付数量，确保交付给客户优质的

科尔沁牛肉。公司目前已有稳定的 4家下游客户，可长期供货。 

（3）粮食供应链管理业务（经营主体为母公司） 

公司通过上游供应商（央企或国企），集中大批量采购现货以获得采购成本

价格优势，公司全额一次性支付货款取得商品所有权，并承担存货期间的仓储费

用，再根据市场行情分批销售。目前，公司开展的大米、小麦等业务，都属于大

宗交易，市场上的需求企业有两种采购模式，一种是提前支付定金，锁定交货的

价格，等货物到港之后再支付尾款，或者按照期货指导价格加价进行采购；另外

一种是在市场上做现货的询价，价格合适就直接采购现货。公司采用第二种采购

模式，先进行货物采购，存储在仓库里，获得客户认可之后再进行销售。 

现阶段，公司主要向北大荒蕙民（北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购入小麦、大米，

先存储于国有粮库，后销售给滨州、北京等地客户。 

（二）主要商品类别、主要供应商和客户、采购及销售单价、毛利率 

1、主要商品类别 

公司 2021年 1-9月主要商品收入、毛利率明细如下： 

序

号 
业务类别 产品明细 

2021年 1-9月   

收入（万元） 占比 毛利率 

1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牛肉 4,887.57 53.63% 2.77% 

2 农产品-肉品 国内鲜牛肉 1,731.47 19.00% 0.46% 

3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猪肉 125.36 1.38% 13.11% 

4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鱼 123.51 1.36% 2.79% 

肉类产品小计 6,867.91 75.37% 2.37% 

5 农产品-粮食 粮食-小麦 1,114.46 12.23% 0.82% 

6 农产品-粮食 其他粮食 66.39 0.73% 4.71% 

粮食产品小计 1,180.85 12.96% 2.55% 

农产品小计 8,048.76 88.31% 2.41% 

7 食品 燕窝等 233.08 2.56% 3.69% 

8 其他产品 黄金条等 832.12 9.13% 1.72% 

合计 9,113.96 100.0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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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公司供应链管理品类集中在农产品，包括肉类产品：冻牛肉、鲜牛

肉、冻猪肉、冻鱼等；粮食产品：小麦、大米、木薯干片和木薯淀粉等，2021 年

1-9 月农产品的整体销售收入占比为 88.31%，其中肉类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75.37%，

粮食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12.96%。 

2、主要供应商和客户、采购及销售单价、毛利率 

（1）进口冻牛肉/猪肉供应链管理业务 

进口冻牛肉供应链管理业务：该业务销售比重较大，其主要供应商系武汉金

控现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北金润丰贸易有限公司等，平均采购价格分别为

50.19 元/kg、48.06 元/kg；对应的主要客户为武汉启缘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富惠华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沃之心食品有限公司等，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52.9 元/kg、49.26 元/kg、50.57 元/kg，进口冻牛肉供应链管理业务毛利率从

1.02%到 4.78%不等，平均毛利率为 2.77%； 

进口冻猪肉供应链管理业务：其主要供应商系上海漫思贸易有限公司（猪腹

肉）、上海楷敬贸易有限公司（猪腹肉）、山东金树叶食品有限公司（后腿肉），

平均采购价格分别为 43.60 元/kg、29.74 元/kg、17.15 元/kg；对应的主要客户

为厦门市越界食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猪腹肉）、江苏食知友道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后腿肉），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47.32 元/kg、17.25 元/kg，该业务平均毛

利率为 13.11%。 

（2）鲜牛肉供应链管理业务 

该业务主要供应商是内蒙古科牛冷鲜食品有限公司，平均采购价格为 73.14

元/kg；对应的客户上海瑞徽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牛旭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等，平

均销售价格为 73.48 元/kg，鲜牛肉供应链管理业务毛利率从 0.42%到 0.57%不等，

平均毛利率为 0.46%。 

（3）粮食供应链管理业务 

该业务主要供应商为北大荒蕙民（北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米采购均价

为 3,750 元/吨，报告期内未实现销售；小麦采购均价为 2,876.17 元/吨，小麦

主要客户为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销售均价为 2,920.10 元/吨，小麦供应链管

理业务的毛利率为 0.82%。 

（4）实物金融资产价值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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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开始涉足实物金融资产价值管理业务，以增加盈利点。公司在

北京客流量较大的商场试点开设黄金专柜，依据市场行情，向工厂采购有品质认

证的黄金金条，送至商场各专柜对外零售。本报告期内已租赁 5 个黄金专柜点，

开展黄金零售业务。黄金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为深圳市粤鹏金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采购均价为 376.02 元/g；客户为个人客户,销售单价系在当天金价行情价的基础

上加一定的手工费，黄金业务平均毛利率为 1.47%。 

（三）相关业务是否为新增贸易业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与主营

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的说明。 

公司 2018-2020 年主要商品收入明细如下： 

序

号 
业务类别 产品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收入 

(万元） 
占比 

收入 

(万元） 
占比 

收入 

(万元） 
占比 

1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猪肉 623.58 73.31% 2,557.26 89.92%     

2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牛肉     49.03 1.72%     

3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鱼 3.02 0.36% 113.62 4.00% 89.14 2.88% 

4 农产品-粮食 木薯干片 12.2 1.43%         

农产品小计 638.8 75.10% 2,719.91 95.64% 89.14 2.88% 

5 食品 燕窝等 201.28 23.66%         

6 其他   10.51 1.24% 124.02 4.36% 3,007.36  97.12% 

合计 850.59 100.00% 2,843.93 100.00% 3,096.50 100.00% 

公司自 2018 年开始涉足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业务，近几年积极布局生鲜农产

品领域。2019 年、2020 年农产品收入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5.64%、

75.10%，其中，2020 年因受到疫情影响，进口冻品业务量有所萎缩。公司通过拓

展供应渠道及下游市场，加强采购成本优势，不断巩固猪肉、牛肉、冻鱼等肉品

业务发展基础，并持续丰富产品品类，在肉品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上增加粮食供应

链管理，以丰富公司管理的产品和服务链条，因此，公司自 2019 年至本报告期

一直延续的主要业务是农产品相关供应链管理业务，是具备可持续性的，不属于

偶发性和临时性业务，亦不属于“当年或去年新增的贸易业务”。 

公司产品的采购、销售活动系根据市场行情开展，商务条款符合行业常规，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经年审会计师核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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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扣除项目金额发生变化并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2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结合各类产品实际销售情况，说明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

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季节性规律； 

回复： 

公司 2021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各类商品收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业务类别 产品明细 

2021年 1-9月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合计 

1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牛肉     4,887.57 4,887.57 

2 农产品-肉品 国内鲜牛肉     1,731.47 1,731.47 

3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猪肉 51.83 24.87 48.64 125.36 

4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鱼   123.51   123.51 

肉类产品小计 51.83 148.38 6667.68 6867.91 

5 农产品-粮食 粮食-小麦     1,114.46 1,114.46 

6 农产品-粮食 其他粮食 17.21 4.98 44.2 66.39 

粮食产品小计 17.21 4.98 1158.66 1180.85 

农产品小计 69.04 153.36 7826.34 8048.76 

7 食品 燕窝等 233.08     233.08 

8 其他产品 黄金条等 0.45 0.23 831.46 832.14 

合计 302.57 153.59 8657.8 9113.98 

公司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主要来自进口冻牛肉销售（4,887.57 万元）、

国内鲜牛肉销售（1,731.47 万元）及粮食-小麦销售（1,114.46 万元），三者合

计占第三季度总收入的 89.32%。 

为改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一直努力开拓农产品业务及供应链渠道、扩展

品类，不断丰富农产品供应链产品品类和服务内容。公司在进口冻猪肉业务的基

础上，开展牛肉业务，从海外和国内不同渠道分别采购冻、鲜牛肉产品，增加货

源及渠道供应的多样性。同时，粮食业务作为农产品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公司的战略拓展领域之一。通过现款获得现货储存于第三方仓库后，公司基于粮

食库存安全线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判断，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和节点进行销售，存货

售完后再以现款采购现货（控制库存安全线）储存于第三方仓库，业务进入良性

循环。 

2019 年至本报告期，公司坚持既定业务方向，加强业务团队建设，积极拓展

供应链渠道，经过多年的筹划及团队的积极运营，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链渠道，

业务得以稳定开展，营业收入取得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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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分别向前五名客户销售的产品类别、销售额、销售比例、以及是

否为新增客户，说明公司与前五名客户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客户、

是否实现产品最终销售，以及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断依据； 

回复： 

报告期前五名客户销售的产品明细、销售额、销售比例、是否为新增客户、

关联关系、是否严重依赖少数客户、商业实质等情况如下： 

排名 客户 产品明细 

销售额

（含税）

万元 

销售额

（不含

税）万元 

销售比

例 

是否

为新

增客

户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严

重依赖

少数客

户 

是否实

现产品

最终销

售 

是否

存在

商业

实质 

第一名 
滨州中裕食品

有限公司 

粮食（小

麦） 
1,214.76 1,114.46 12.23% 是 否 否 

产品已

交付 
是 

第二名 
上海瑞徽食品

有限公司 

国内鲜牛

肉 
620.08 568.88 6.24% 是 否 否 

产品已

交付 
是 

第三名 
武汉富惠华食

品有限公 

进口冻牛

肉 
527.72 484.14 5.31% 是 否 否 

产品已

交付 
是 

第四名 
上海牛旭食品

贸易有限公司 

国内鲜牛

肉 
465.51 427.08 4.69% 是 否 否 

产品已

交付 
是 

第五名 魏庆龙 
国内鲜牛

肉 
453.71 416.25 4.57% 是 否 否 

产品已

交付 
是 

合计   3,281.78 3,010.81 33.04%      

本报告期内，公司的前五大客户主要来自牛肉、粮食业务。因牛肉、粮食业

务在行业当中都属于卖方市场，公司具备现货供应和采购成本优势，有较多空间

选择合适客户进行交易。报告期内，公司拓展客户共计 30 多家。前五大客户销

售占比为 33.04%，第一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仅为 12.23%，

公司不存在对少数客户有重大依赖的情形。公司存储在第三方仓库的现货，公司

会选择毛利相对较高的客户进行销售，因此存在每批次客户不一样的情形，存在

客户结构的变化或者不稳定的风险。 

在公司业务流程控制上，公司对每笔业务上下游的资质和信用状况及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进行调查了解，建立上下游供应链管理信息档案。经自查，公司前五

大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各业务销售系根据农产品

供应链管理行业规则开展，且具备商业实质。 

四、报告期分别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产品类别、采购额、采购比例、以及

是否为新增供应商，说明公司与前五名供应商是否为关联方，是否严重依赖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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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主要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往来，以及交易是否存

在商业实质，并充分说明判断依据； 

回复： 

报告期前五名供应商采购的产品明细、采购额、采购比例、是否为新增供应

商、关联关系、是否严重依赖少数供应商，主要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业务往来、商业实质等情况如下： 

排名 供应商 产品明细 

采购额

（含税）

万元 

采购比

例 

是否

为新

增供

应商 

是否

为关

联方 

是否严

重依赖

少数供

应商 

供应商与客户

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业

务往来 

是否

存在

商业

实质 

第一名 
武汉金控现代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进口冻牛

肉 
6,320.16 30.19% 是 否 否 否 是 

第二名 

北大荒蕙民（北

京）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粮食（大

米、小

麦） 

5,828.51 27.84% 是 否 否 否 是 

第三名 
湖北金润丰贸易有

限公司 

进口冻牛

肉 
2,863.03 13.67% 是 否 否 否 是 

第四名 
内蒙古科牛冷鲜食

品有限公司 

国内鲜牛

肉 
1,842.89 8.80% 是 否 否 否 是 

第五名 
深圳市粤鹏金珠宝

金行有限公司 
黄金交易 1,654.48 7.62% 是 否 否 否 是 

合计     18,509.07 88.12%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占比为 88.12%。公司前五大供应商主要来

自牛肉、粮食业务。2021 年，公司在获得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赣州鑫域”）的资金支持后，具备集中大批量采购现货并存储于公

司租赁的第三方仓库的能力，从而在采购环节获得成本价格优势。公司牛肉、粮

食业务租赁的第三方仓库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仓储公司 租赁期间 租金 
结算

方式 

是否

关联

关系 

储存

货物

情况 

合同主要条款 

1 

山东滨城

国家粮食

储备库 

2021.8.18

-

2022.8.17 

10 元/

月/吨 

按月结

算 
否 小麦 

1、仓库位于滨州市滨城区滨北镇经三路仓房 2 号仓、

3 号仓、30 号仓； 

2、承租方有权使用租赁仓房所占土地以及采购、存储

粮食、出入库作业相关设施、设备、场地、道路等； 

3、出租方应向承租方提供租赁标的附属设施使用（包

括通风熏蒸设备、进出库设备、计量检验设备等）。 

2 

唐山中稻

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2021.9.23

-

2022.9.22 

0.05

元/天

/平米 

按月结

算 
否 大米 

1、仓库位于唐山市曹妃甸食品工业园区 13 号地块 1

号库； 

2、承租方有权使用租赁仓房所占土地以及采购、存储

粮食、出入库作业相关设施、设备、场地、道路等； 

3、出租方应向承租方提供租赁标的附属设施使用（包

括通风熏蒸设备、进出库设备、计量检验设备等）。 



 9 / 15 

 

3 

郑州润泽

仓储服务

有限公司 

2021.7.1-

2022.6.30 

平均

3-4 元

/天/

吨 

按月结

算 
否 

进口

冻牛

肉 

1、截止 9 月 30 日，公司已租赁 5 个仓库,分别位于上

海市松江区新滨镇上虞路 106 号、天津市宁河潘庄镇

津榆线南 200 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福星路、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街杨北公路 300 号、上海市闵行区

吴泾镇龙吴路 4800 号 1 号门； 

2、仓储公司提供符合产品存放要求的仓库给我司存放

冻品，并承担因其原因导致产品损坏的全部责任； 

3、仓储公司根据承租方提供的数量、品种、规格等对

入库的货物进行清点、验收和接收，验收无误后，仓

储公司出具正本《入库单》给我司，如有外包装破损

等情况，仓储公司应及时拍照给我司。若我司要求仓

储公司进行分拣或拍照的，仓储公司应予以配合，所

产生的费用由我司承担。 

4 

厦门琛达

工贸有限

公司 

2021.1.1-

2021.12.3

1 

230 元

/月/

货板 

按月结

算 
否 

进口

冻猪

肉 

1、厦门湖里区渔港西路 12 号 5 楼冷（冻）库； 

2、仓储公司提供符合产品存放要求的仓库给我司存放

冻品，并承担因其原因导致产品损坏的全部责任； 

3、仓储公司根据承租方提供的数量、品种、规格等对

入库的货物进行清点、验收和接收，验收无误后，仓

储公司出具正本《入库单》给我司，如有外包装破损

等情况，仓储公司应及时拍照给我司。若我司要求仓

储公司进行分拣或拍照的，仓储公司应予以配合，所

产生的费用由我司承担。 

经自查，公司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第三方仓库与公司、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相关采购业务系根据农产

品供应链管理行业规则开展，且具备商业实质。 

五、结合销售合同条款和商业实质，说明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是否存在未

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回复： 

肉品、粮食是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具体的销售条款和商业实质、收

入确认等情况如下： 

1、进口冻牛肉/猪肉业务： 

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单价与金额，客户

付完全款后，公司委托的第三方仓库按照公司出库指令办理出库，客户或客户委

托的运输公司到公司指定的仓库按照合同约定当场完成产品验收并自行提货，货

物控制权自交货后转至客户。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明确交易价格并完成履约义

务，控制权已转移，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0 / 15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进口冻牛肉销售收入 4,887.57 万元，收入占比

53.63%；实现进口冻猪肉销售收入 125.36 万元，收入占比 1.38%。该业务经营模

式为公司确认采购信息后预付 20%-40%首付款，待供应商货物装船或货物清关后

获取可提货通知后安排支付尾款，全款支付后货物所有权归属公司，公司再安排

运输车辆提货并存放在第三方专业冷链仓库中，后续根据市场行情整柜或拆柜出

售。公司承担提货运输费用、存货期间的仓储费用、存货滞销积压风险，货物所

有权归属公司所有，表明公司承担存货风险；公司承担供应商货物交付后任何时

间价格变动风险，且无权因价格变动损失从上游供应商取得补偿，若下游客户退

回货物，公司也无权将下游退回的货物再退回给上游供应商，表明公司承担价格

波动风险；公司无权因下游客户无力支付货款而拒绝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公

司承担了源自客户信用风险；公司可以依据市场行情，对货物有合理自由定价权

利，在合适的时间选择毛利高的客户进行销售，表明公司有自主定价权；以上说

明公司是首要责任人，是承担交易过程中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责任主体，采用总额

法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国内鲜牛肉业务： 

公司与下游签订供货协议中约定供货品类、规格、数量及金额。销售时，客

户根据需求提前一周向公司发出《采购订单》进行订货并明确该批次产品的价格

及数量，公司根据订单约定，委托冷链运输公司，每天稳定运送产品至客户指定

地点，公司承担运费；客户收货后须对产品数量、包装等外在条件及时检验，若

有异议须在验收时提出并在回执单据上注明。客户指定收货人在送货凭证上签字

确认，货物控制权转移。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明确交易价格并完成产品销售的

履约义务，控制权已转移，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鲜牛肉销售收入 1,731.47 万元，收入占比 19%。公司

与生产厂家制订年度采购计划，预付采购资金保证货物稳定的生产供应，协商达

成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供货价格，制定具体生产供货周计划，确保生产厂家按质

按量稳定货物供应。公司提供货物冷链运输服务，承担送货运输费用；公司承担

供应商货物交付后任何时间价格变动风险，且无权因价格变动损失从上游供应商

取得补偿，若下游客户退回货物，公司也无权将下游退回的货物再退回给上游供

应商，货物所有权归属公司所有，表明公司承担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无权因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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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无力支付货款而拒绝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公司承担了源自客户信用风险，

以上说明公司是首要责任人，是承担交易过程中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责任主体，采

用总额法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粮食业务： 

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框架合同，客户根据需求向公司发出《销售订单》分批

订购粮食，客户付款后两个工作日内，公司委托的仓库按照公司出库指令办理出

库，客户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当场进行货物质量与数量验收，并自行提货，

货物控制权自交货后转至客户。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明确交易价格并完成履约

义务，控制权已转移，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小麦销售收入 1,114.46 万元，收入占比 12.23%。公

司通过现款（全款支付）采购获得现货储存于第三方仓库后，公司基于粮食存货

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判断，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和节点进行销售。公司承担存货期间

的仓储费用、存货滞销积压风险，货物所有权归属公司所有，表明公司承担存货

风险；公司承担供应商货物交付后任何时间价格变动风险，且无权因价格变动损

失从上游供应商取得补偿，若下游客户退回货物，公司也无权将下游退回的货物

再退回给上游供应商，表明公司承担价格波动风险；公司无权因下游客户无力支

付货款而拒绝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公司承担了源自客户信用风险 ；公司可

以依据市场行情，对货物有合理自由定价权利，在合适的时间选择毛利高的客户

进行销售，表明公司有自主定价权；以上说明公司是首要责任人，是承担交易过

程中主要风险和报酬的责任主体，采用总额法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2.三季报显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646.74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06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的影响；

（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主要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原因，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的影响；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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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9月金额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405.2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78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426.0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542.9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50.36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4.0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72.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6.74  

公司自 2018 年来开始进入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服务市场，持续的主要业务是

农产品及食品相关供应链管理业务；经营模式系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判断，

进行产品采购、存储并在适当时机进行销售，实现盈利。为改善可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一直努力依据自身条件及固有优势拓宽农产品供应链渠道、扩展销售品类，

不断丰富农产品供应链产品和服务。目前已涉及业务涵盖肉类、水产品、粮食、

物流运输等。同时公司获得控股股东赣州鑫域充分的资金支持，赣州鑫域拟于

2021 年度提供不超过 4 亿元的财务资助，用于公司开展业务。截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取得赣州鑫域的资助资金累计达 1.06亿元。 

在接收到赣州鑫域的资金支持后，公司有能力进行现款采购获得现货，形成

现货并存储在公司租赁的第三方仓库，根据市场行情择机对外销售。 

公司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达到 2.05 亿元主要系采购牛

肉、粮食等产品所支付的现金。因牛肉、粮食等产品暂未全部实现销售及回款导

致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目前为负。公司在平衡库存风险和年度

销售业绩压力等因素时，结合现货供应和采购成本优势，有较多空间去选择合适

的下游进行交易，这对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二、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主要差异原因及合理

性 

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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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9月 

净利润 -315.00 

资产减值准备 -96.35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0.66 

使用权资产摊销 40.97 

无形资产摊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1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76.88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9.4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0.52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9,567.27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1.51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3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6.74 

报告期内，造成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差异的原因主要系存货增

加。 

报告期内，存货增加 9,567.27 万元，其与公司的经营模式和销售政策相关。

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判断，通过大批量集中现款采购现货，以获得采购成本价格优

势，形成现货并存储在公司租赁的第三方仓库，再根据市场行情分批销售，实现

盈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9,567.62万元。 

问题 3.三季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9,567.62 万元，占总资产的

64.84%。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运营模式，说明报告期末各类存货水平的

合理性；（2）结合存货明细及库龄情况，说明各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是否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形，是否符合行业特征。 

【回复】 

一、结合运营模式，说明报告期末各类存货水平的合理性； 

回复： 

（一）公司报告期末存货库存余额为 9,567.62 万元，其产品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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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产品明细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龄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牛肉 4,669.09 - 4,669.09 一年以内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猪肉 7.2 - 7.2 一年以内 

农产品-粮食 粮食-小麦 3,175.48 - 3,175.48 一年以内 

农产品-粮食 粮食-大米 1,066.51 - 1,066.51 一年以内 

黄金交易 黄金条 648.79 - 648.79 一年以内 

其他产品 消毒液 0.55 - 0.55 一年以内 

合计 9,567.62 - 9,567.62   

（二）公司报告期后即 2021 年 10月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项目 

2021/9/30 库

存余额 

10月新

增入库 

10月销售出

库 

2021/10/31

库存余额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牛肉 4,669.09 674.85 3,016.55 2,327.39 

农产品-肉品 进口冻猪肉 7.20 - 0.38 6.81 

农产品-粮食 粮食-小麦 3,175.48 3,177.25 3,175.48 3,177.25 

农产品-粮食 粮食-大米 1,066.51 2,650.08 1,066.51 2,650.08 

黄金交易 黄金条 648.79 - 477.37 171.42 

其他产品 消毒液 0.55 - - 0.55 

 合计 9,567.62 6,502.18 7,736.29 8,333.51 

公司经营模式系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判断，进行产品采购、存储并在适

当时机进行销售。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起陆续收到控股股东赣州鑫域的资金支持，公司有能力

进行现款采购，形成现货并储存在公司租赁的第三方仓库，从而在采购环节实现

管理成本优势，鉴于赣州鑫域提供的财务资助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公

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了相关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董事长

之关联企业将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以获取对公司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公司从事的

牛肉和粮食业务在行业当中都属于卖方市场，结合现货供应和采购成本优势，公

司有较多空间去选择合适的下游进行交易。 

公司各类存货的销售持续滚动发生，账龄均在一年以内。2021 年 10 月新增

入库 6,502.18 万元，销售出库 7,736.29 万元，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末存货余额

8,333.51 万元，较 2021 年 9 月 30 日存货余额减少 1,234.11 万元，9 月底存货

已在 10月实现部分销售。 

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是在平衡库存风险和年度销售业绩压力等因素下，结合现

货供应和采购成本优势，合理控制存货安全线水平，实现货物采、存、销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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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从报告期后存货变动情况来看，各类产品销售相对活跃。不存在跌价准备，

不存在滞销或大幅贬值的情形，是符合行业运行特征的。 

 

以上为《问询函》回复的全部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 月 19日 


